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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个贷贷率率达达9944 .. 22%%，，超超规规定定的的红红线线
济宁暂停公积金异地贷款及“商转公”业务

济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还发布了《关于严控资
金风险打击骗提骗贷行为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
知》规定，为防止虚开工资收
入证明骗取超额贷款，借款
人的贷款额度按照借款人及
共同借款人上一年度月平均
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确定，
其他计算条件仍按《济宁市
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实施细
则》相关规定执行。

原有住房公积金贷款额
度的计算公式：借款人贷款

额度=借款人及共同借款人
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总额×
12个月×贷款期限×40%。

按照新的计算方式，借
款人贷款额度=借款人及共
同借款人上一年度月平均住
房公积金缴存基数×12个月
×贷款期限×40%。

实际上，住房公积金的月
缴存基数应按职工本人上一年
度月平均工资收入来确定。

假如一名缴存职工上一年
度的月平均工资收入为3000元，
也就是该职工的上一年度的月

平均公积金缴存基数，若贷款25
年，该职工的贷款额度：3000元×
12个月×25年×40%=36000元。

“原来申请公积金贷款，缴
存职工在所在工作单位开具工
资证明即可，可在受理过程中
发现，本来工资收入为3000元，
可能开具到4000元，出现虚开
工资收入证明情况。”济宁市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有关负责人
介绍，个人的公积金缴存基数，
完全可以通过公积金系统查
询到，这就保证了信息的准
确性。

《通知》中还规定，在公
积金贷款环节中，还将严格
审查个人征信，不符合规定
的，注明原因后退回。

济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与受托银行初审人员通
过人民银行个人信用库、个
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系统查询
借款人、共同借款人和保证
人及其配偶的个人征信情

况，审查是否存在不良记录
或未履行如实告知债务等情
况，作为个人住房公积金贷
款审批的重要依据。

“个人商业贷款、个人住
房公积金贷款已还清，但连
续逾期期数超过3期以上、累
计逾期期数超过6期以上，经
审查属于恶意逾期的，将不
予受理个人公积金贷款申

请。”济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确因
非恶意原因造成欠款，并且
信用报告中个人商业贷款已
还清，连续逾期3期(含)以内、
累计逾期6期(含)以内的，由
银行出具非恶意欠款证明，
经审核后可以受理个人住房
公积金贷款申请。

本报记者 于伟

本报济宁6月19日讯(记者
于伟) 本月起，济宁市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暂停公积金异
地贷款业务及“商转公”业务，
暂停办理期限将视个贷率和资
金使用率运行情况再行恢复。

齐鲁晚报记者采访获悉，
2014年10月9日，省住建厅、省财
政厅和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下发的文件规定，住房公积金个
贷率在85%以下的城市，推进异
地贷款业务。当年11月，济宁在
全省率先出台政策，开展异地贷
款业务。

今年以来，楼市新政频出，
公积金提取及贷款政策也持续
放宽，住房公积金贷款额持续
增加。今年1至5月份，全市发放
住房公积金贷款26 . 9亿元，同
比增长109%；截至今年5月底，
济宁市的个贷率达到94 . 2%。

“按照国家政策，住房公积
金贷款率超过85%的城市要及
时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确
保住房公积金业务持续健康发
展。”济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有关负责人表示，全市的公积
金个贷率目前已达到94 .2%，已
大大超过国家规定的85%的个
贷率红线，因此济宁暂停了异地
贷款业务，优先支持本市缴存
职工购买首套房和改善型自住
住房需求。

此外，为防范商业住房贷款
转住房公积金贷款(“商转公”贷
款)的操作性风险，济宁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也同步暂停了“商
转公”贷款业务办理。

至于何时恢复，济宁市要
根据个贷率和资金使用率运行
情况，待相关实施细则调整完
善后再进行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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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正在咨询公积金贷款业务。本报记者 于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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